澎湖縣立七美國民中學運動健康150實施計畫
壹、依據
· 國民體育法第六條規定
· 教育部體育署Sports Health 150（SH150）方案
貳、目的
· 增進本校學生每日在校身體活動的質與量，提升體適能及習得運動技能，並培養終身規律運動習慣。
· 增加戶外運動時間，促進學生肌肉、骨骼及身高等身體發展，並達到體重控制及視力保健。
參、組織
· 成立本校方案執行小組，擬定具體可行之實施計畫，推動本校方案執行相關工作。實際執行分工包含相關行政人員、體育教師、全體導師、家長代表及學生代表，各組依工作需求於所屬會議討論執行相關事宜。
肆、實施對象：本校全體學生。
伍、實施原則
· 除安排學生體育課程時數外，並規劃每日在校參與體育運動時間，每週累積達150分鐘以上。
· 配合環境、資源及學生興趣等，規劃各年級發展運動特色。
· 整合校園空間及充實運動設施設備，提供學生足夠空間及器材，提升運動最大效益。
· 系統化推動一項以上運動，以利學生在國中階段畢業前，喜愛並學會至少一項運動技能。
· 鼓勵學生踴躍參與運動，並結合體育課及辦理相關運動競賽、體育交流活動。
· 定期宣導戶外運動（活動），以提升學生體適能，並預防或延緩近視。
陸、執行方式
· 推動具普及性、安全性、易學性、場地便利及適性等特性之運動（跑步、健走、健身操、游泳、球類、跳繩等），以提升學生興趣及運動效果。
· 利用每日晨間、課間、課餘及放學前等時段，安排運動相關活動，以增加學生在校運動時間。
· 增設運動社團，提供學生多樣化選擇及參與運動時間與機會。
· 定期辦理班際、參加校際及群組體育交流活動競賽，以活絡學校運動風氣。
· 定期辦理體適能檢測，並追蹤改善情形。
柒、獎勵：
· 每學期學生個人參與運動時間每週150分鐘以上，達12週以上給予學習點數150點，並敘嘉獎1次；達14週以上給予學習點數300點，並敘嘉獎2次；達18週以上頒發證書及給予學習點數500點，並敘小功1次；於全校集會公開表揚。
捌、預期效益
· 提升學生運動參與動機、興趣及體適能，並培養終身規律運動習慣。
· 學生畢業前都能喜愛並學會一項以上之運動技能，並參加校內外普及化運動競賽。
· 學生能獲得運動與健康相關知識，促進同儕互動、合作及社會技巧。
· 學生肥胖及近視比率能獲控制。
· 學生參與每週運動150分鐘以上之比率達90％以上。 
· 學生體適能檢測中等以上比率達60％以上。
· 學生游泳與自救能力通過率達70％。
玖、本計畫經教導處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